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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6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899弄兰韵文化中心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
23,645,552
21.878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靖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表决方式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陈佳俊因个人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何雨霏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72,750
比例（%）
90.8109

反对
票数

2,170,907
比例（%）
9.1810

弃权
票数
1,895

比例（%）
0.0081

1.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64,550
比例（%）
90.7762

反对
票数

2,179,107
比例（%）
9.2157

弃权
票数
1,895

比例（%）
0.0081

1.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472,750
比例（%）
90.8109

反对
票数

2,170,907
比例（%）
9.1810

弃权
票数
1,895

比例（%）
0.0081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未对通知和公告以外的事项进行审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蔚霞、何颖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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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共同投资有关事项的

监管工作函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 研发进度缓慢风险：武汉华纪元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华纪元”或“标的公

司”）现阶段研发的HJY-ATRQβ-001注射液适用于治疗轻中度原发性高血压，治疗性降血压疫苗项
目严格遵循新药研发客观规律，当前处于筹备Ⅰ期临床试验的关键阶段，产品研发后续还需经Ⅰ期、
Ⅱ期临床试验，试验能否成功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标的公司尚未盈利，未来正式投产、销售时间、
销售收入及可能获得的投资回报尚难预测。

● 投资现金流及项目收益变现较难风险：本次投资对公司主营业务影响较小，短期内没有可能
产生收益，对公司现金流可能造成不利影响，且未来标的公司股权出售或变现亦受多种因素影响，具
有重大不确定性。

● 款项未能如期支付及后续资金投入风险：后续履约过程中，可能存在资金调配不及时，导致
未能按期支付投资款，从而影响标的公司并表进度。创新药具有研发周期长、投入大、不确定性高的
特点，后期研发和临床试验还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可能存在后续资金投入不及时的风险。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力医疗”或“公司”）于2025年9月18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塞力医疗关联共同投资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5】1359
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根据《监管工作函》的要求，公司会同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监
管工作函》关注的问题逐项予以认真核查、落实，现就有关问题具体回复如下：

一、关于标的资产研发风险。公告显示，标的资产治疗性降血压疫苗尚未进入临床试验，后续将
推进临床试验项目Ⅰ期、Ⅱa期，试验能否成功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疫苗或
新药研发的客观规律，说明当前项目推进的具体进展；（2）标的公司人员构成情况以及研发人员的相
关履历；（3）治疗性降血压疫苗项目是否存在可比研发项目，并说明该项目是否存在技术难题，未来
研发进展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回复】
问题（1）结合疫苗或新药研发的客观规律，说明当前项目推进的具体进展；
HJY-ATRQβ-001注射液由类病毒颗粒载体（VLPs）偶联血管紧张素Ⅱ-1型受体抗原短肽构成

（ATR001），通过皮下注射的给药方式在机体产生特异性作用于AT1R受体的抗体，从而起到长效降
低血压的药理学作用，作用机制与预防用疫苗类似。但本品适应症为用于治疗轻中度原发性高血
压，并非传统预防性疫苗用于预防病毒、细菌等病原微生物。在注册申报时，提交的注册申请为“治
疗用生物制品”并顺利获得临床批件。标的资产治疗性降血压疫苗项目严格遵循“非临床研究-临床
试验申请-Ⅰ期临床试验-Ⅱ期临床试验-Ⅲ期临床试验-上市申请”的新药研发客观规律，当前处于
筹备Ⅰ期临床试验的关键阶段，具体进展如下：

药学研究：已完成候选疫苗分子的设计、筛选与确定，建立了稳定的生产工艺流程，并完成多批
中试规模生产，产品质量符合预设标准。

药效学研究：已在高血压药物研发经典的动物模型（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HR）上完成体内效力评
价，实验数据表明该疫苗能持续、平稳地降低血压。

药代动力学/毒理学研究：已完成全面的非临床安全性评价（含毒理试验），初步确定了药物的安
全窗，为临床试验的安全剂量范围选择提供了关键依据。

临床试验申请（IND）：已于2025年6月6日正式递交临床试验申请（IND）并获受理，且在受理过
程中实现“零补正”；2025年8月22日正式取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准开展Ⅰ期及Ⅱa期临床试
验，主要研究目的为论证药物的安全性及药效剂量。

目前，武汉华纪元正在积极筹备临床Ⅰ期相关事宜。
问题（2）标的公司人员构成情况以及研发人员的相关履历；
一、标的公司人员构成
目前，武汉华纪元共有员工 17 人。其中，研发人员 11 人，占总人数 64.71%，其中硕博占比

90.91%。
二、核心研发人员履历
廖玉华先生，武汉华纪元创始人兼总经理，二级教授。现任中国心衰中心联盟主席、湖北省心血

管病内科质量控制中心主任，是国家重点学科和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心血管病内科）的学术带头
人；曾担任中华心血管病学会委员，湖北省心血管病学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市心血管病学会主任委
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心研所所长，协和医院心内科主任。主编国际第一本《心血管病免疫
学》，主编《心脏病学》、《心血管疾病临床诊疗思维》专著，参编卫生部八年制教材《内科学》等。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8项，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在 JACC、Hypertension、JImmunol、Advanced Functional Ma⁃
terials等发表论文86篇(IF＞10 3篇; IF＞5 23篇; 总 IF=250), SCI他引1023次。作为临床研究机构骨
干，主持/参与多个创新类降压、降脂药物的临床试验设计、市场推广，临床经验丰富。

陈霄先生，武汉华纪元研发总监，医学博士，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专注心血管免疫炎症及降压疫
苗研究，主导武汉华纪元在研项目多个靶点的发现，在分子作用机制、信号通路传导领域研究颇为深
入。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身份在《Natur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Hypertension》、《Arteriosclerosis, thrombosis, and vascular biology》，《British Jour⁃
nal of Pharmacology》、《Cardiovascular Research》、《FASEB Journal》等国际顶尖杂志发表论文 19篇，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获疫苗相关发明专利4项。

王敏先生，武汉华纪元实验室总监，医学博士，联邦德国Düsseldorf大学留学经历。聚焦扩张型
心肌病、心肌炎的免疫发病机制及标记物检测，以及高血压免疫发病机制及标记物检测。参与国家
科技部支撑项目（十二五）《心血管疾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预防和治疗关键技术研究》中“病毒性心
肌炎演变扩张型心肌病的监测和防治策略研究”（2011BAI11B00）、《病毒性心脏病病毒感染与抗心肌
抗体相关性及其治疗研究》、国家“十一五”新药创制重大专项《HJY-ATRQβ-001治疗性降血压疫苗
的研制》（2009ZX09103-697）、973项目等多项，是《抗心肌抗体四联诊断试剂盒的制备方法》专利的
发明人之一。

杨红涛先生，武汉华纪元项目负责人兼副总经理，分子生物学专业硕士。曾任职齐鲁制药、未名
医药集团（厦门）、远大医药（武汉）。在行业内拥有10余项的生物创新药研发及产业化经验，以及多
项企业与项目管理（license-in/out）成功实战经验。主导价值超1亿元的落地项目，参与超100亿元国
际化项目并购，拥有多个 license-in/out合作金额达数千万元的项目经验，拥有蛋白重组项目、疫苗项
目、抗体类项目等研发经验，拥有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股权融资经验。

问题（3）治疗性降血压疫苗项目是否存在可比研发项目，并说明该项目是否存在技术难题，未来
研发进展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一、可比研发项目情况
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武汉华纪元自主研发的HJY-ATRQβ-001注射液（全球首个偏向性调节

血管紧张素Ⅱ-1型受体（AT1R）新药）为全球首创技术，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无同靶点和同类产品的治
疗性降血压疫苗上市。因此，目前不存在直接可比研发项目。

二、技术难题及研发不确定性分析
1、技术层面
临床前研究阶段已建立完善的工艺开发、质量控制标准，成功制备GMP级样品，各项检定结果

符合国家药监部门及行业标准；在大鼠、食蟹猴两种种属中完成安全性确证，通过经典动物模型验证
降压有效性，已攻克发酵、纯化、偶联、制剂工艺及质量分析方法学等关键技术，进入临床试验前无亟
待解决的技术难题。临床试验阶段需进一步评价安全性及有效性，属于创新药研发常规流程，暂不
存在药物制备、临床Ⅰ期、Ⅱa期试验实施相关技术层面的重大不确定性。

2、资金层面
创新药具有研发周期长、投入大、不确定性高的特点，治疗性降血压疫苗项目Ⅰ期、Ⅱa期及后续

临床试验仍需大额资金持续投入，存在因资金到位不及时导致研发放缓或暂停的风险。
二、关于标的资产估值合理性。截至2025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4380.81万元，评估价

值为 23429.55万元，增值额为 27810.36万元，增值率 634.82%，主要为无形资产增值，无形资产中发
明专利及在研药品采用收益法，商标权采用成本法，但未披露具体评估过程。请公司补充披露：（1）
标的资产历史沿革情况，包括股东及持股变化情况、历次股权转让时点及交易作价；（2）无形资产评
估详细过程，包括上市后收入、利润、期间费用预测情况，结合关键参数选取说明本次估值合理性；
（3）结合问题一中有关产品研发上市及商业化的不确定性，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估值的合理性。

【回复】
问题（1）标的资产历史沿革情况，包括股东及持股变化情况、历次股权转让时点及交易作价；
①2013年6月5日，标的公司由自然人孙丹平、廖玉华共同出资10万元成立。
成立时，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孙丹平
廖玉华
合计

注册资本（万元）
5.00
5.00
10.00

持股比例
50.00%
50.00%
100.00%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②2019年2月2日，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由10万元变更为310.53万元，股东由孙丹平、廖玉华变更
为孙丹平、廖玉华、廖梦阳，持股比例分别为19.41%、50%、30.59%。

变更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股东名称
孙丹平
廖玉华
廖梦阳
合计

注册资本（万元）
60.27
155.27
94.99
310.53

持股比例
19.41%
50.00%
30.59%
100.00%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货币

③2020年1月3日，塞力医疗与武汉华纪元签署了《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华纪
元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之投资合作协议》。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武汉华纪元拟增
资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武汉华纪元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拟增资所涉
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同致信德评报字(2019)第 020057号)，截止评估基准日(2019
年5月31日)，武汉华纪元的整体评估价值为6,832.09万元。

经各方协商同意，塞力医疗向标的公司出资现金人民币贰仟万元(2,000.00万元)。根据协议约
定，在贰仟万资金出资标的公司后，塞力医疗、孙丹平、廖玉华、廖梦阳持股比例分别为30%、13.59%、
35%、21.41%。

变更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股东名称
廖玉华
孙丹平
廖梦阳

塞力医疗
合计

注册资本（万元）
155.27
60.27
94.99
133.08
443.61

持股比例
35.00%
13.59%
21.41%
30.00%
100.00%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④2022年9月，塞力医疗与武汉华纪元签署了《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华
纪元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之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1》。因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
武汉华纪元研发进度不及预期，公司控制投资节奏，经双方协商，公司对未出资部分对应股权暂以撤
股方式处理。实际投入标的公司的出资额为1,066.6万元，对应实际获得15.61%股权，将原工商持股
比例30%降低至15.61%。

变更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股东名称
廖玉华
孙丹平
廖梦阳

塞力医疗
合计

注册资本（万元）
219.10
60.27
94.99
69.25
443.61

持股比例
49.39%
13.59%
21.41%
15.61%
100.00%

出资方式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⑤2025年7月9日，塞力医疗与武汉华纪元签署了《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华
纪元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2》，约定公司对首次合约商议的2,000万元投
资交易继续出资并仍按原约定获得 30%股权，公司于 2025年 7月 11日出资 933.4万元，对应持股
14.39%，塞力医疗合计持股至30%。

变更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股东名称
廖玉华
孙丹平
廖梦阳

塞力医疗
合计

注册资本（万元）
155.27
60.27
94.99
133.08
443.61

持股比例
35.00%
13.59%
21.41%
30.00%
100.00%

出资方式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⑥2025年7月9日，塞力医疗与武汉华纪元签署了《武汉华纪元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变
更决议》。各方同意股东廖玉华将其在武汉华纪元的14.39%股权转让给塞力医疗；廖玉华将其在武
汉华纪元的35%股权转让给武汉为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孙丹平将其在武汉华纪元的1.72%股
权转让给武汉为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廖梦阳将其在武汉华纪元的21.41%股权转让给武汉为歆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股东名称
为歆生物
塞力医疗
孙丹平
合计

注册资本（万元）
257.90
133.08
52.63
443.61

持股比例
58.14%
30.00%
11.86%
100.00%

出资方式
现金
现金
现金

⑦2025年9月16日，塞力医疗与武汉华纪元签署了《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
华纪元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之第二期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二期投资协议”）。二期投资协议
中约定，经各方协商一致，在符合标的公司公允价值的情况下，塞力医疗向标的公司增资现金人民币
4,274.29万元用于标的公司实施HJY-ATRQβ-001治疗性降血压疫苗项目的Ⅰ、Ⅱa临床试验，本次
交易估值参考第三方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拟增资所涉及武汉华纪元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企华评报字（2025）第6518号)。经各方股东协商一致，同意增资后标的公司估值为人民币2.72亿
元。

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股东名称
为歆生物
孙丹平

塞力医疗
合计

原注册资本（万元）
257.90
52.63
133.08
443.61

原持股比例
58.14%
11.86%
30.00%
100.00%

新注册资本（万元）
257.90
52.63
215.79
526.32

新持股比例
49.00%
10.00%
41.00%
100.00%

⑧2025年9月16日，签署了《孙丹平女士与温伟先生关于武汉华纪元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之
股权转让协议》。参考《二期投资协议》中的《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所涉及武汉
华纪元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5）第6518
号)，经各方股东协商一致同意标的公司估值为人民币2.72亿元。孙丹平愿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0%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温伟，转让价格为2,720万元人民币。

股权转让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股东名称
为歆生物
塞力医疗

温伟
合计

注册资本（万元）
257.90
215.79
52.63
526.32

持股比例
49.00%
41.00%
10.00%
100.00%

出资方式
现金
现金
现金

注：以上数据若出现尾差，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问题（2）无形资产评估详细过程，包括上市后收入、利润、期间费用预测情况，结合关键参数选取

说明本次估值合理性；
1、收益期限的确定
评估机构通过与武汉华纪元技术负责人及相关专家沟通，详细了解了委估无形资产的先进性、

应用条件、未来应用前景、同行业类似技术的优势、替代作用、发展趋势和更新速度。
评估机构与塞力医疗、武汉华纪元就该技术经过了多方、多次研究和论证，认为委估无形资产目

前处于行业内较高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20年10月17日第四次修正)：发明专利权
的期限为二十年。为补偿新药上市审评审批占用的时间，对在中国获得上市许可的新药相关发明专
利，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专利权人的请求给予专利权期限补偿。补偿期限不超过五年，新药批准
上市后总有效专利权期限不超过十四年。综合以上因素且考虑相关专家意见，本次评估经济年限确
定为药品上市后12年即至2042年。

治疗性降血压疫苗HJY-ATRQβ-001评估基准日，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临床及上市进度时间
安排如下：

IND阶段

2025年6月-9月

临床1期

2025年9月-12月

临床2期

2026年

临床2期

2027年

临床3期

2028年

临床3期

2029年

上市申请
核查

2030年

上市
销售

2031 年 -
2042年

故本次预测期自 2025年 6月至 2042年，其中 2025年 6月至 2030年为临床研发及申请上市期，
2031年至2042年为上市销售期。

2、营业收入的预测
武汉华纪元的HJY-ATRQβ-001注射液项目于2024年6月、12月分别递交pre-IND申请，得到药

监部门正式积极回复，已经在2025年6月6日获得CDE正式受理（零补正）。2025年6月4日与国内
疫苗创新药领域CRO斯丹姆（北京）医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临床合作开发协议。武汉华纪
元正在联系中肽生化有限公司、江苏耀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进行临床用样品的制备，并协调排期、交
付等事项。

具体营业收入测算公式如下：
营业收入=单价×销售数量
销售数量=治疗人数×目标市场占有率×渗透率×年用量
治疗人数=高血压人口数量×高血压治疗率
(1)单价
新药上市一般定价较高，待市场成熟后会降价巩固市场，经过与武汉华纪元沟通以及市场调研，

预计市场单价情况为：2031年上市至2032年为530.97元/支，预计2033年进入集采，单价逐渐下降。
（2）销售数量
①患病人数
中国疾控中心及《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22》数据，2022年，我国高血压患者约 2.45亿。

同时，高血压多发生在老年人中，2022年65岁以上老年人人数为2亿，到2035年老年人口预计将达3
亿。比对老年人口的增长趋势，预计2034年高血压人数达到3.56亿。年化增长率为3.17%。

另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数据，全国高血压治疗率为45.8%。
②目标市场占有率
抗高血压药物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主要药物类别有利尿剂和噻嗪类药物、β-受体阻滞剂(洛

尔)和钙通道拮抗剂（CCB，地平类)；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普利类) 、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
抗剂（ARB，沙坦类) 等五大类。本次ATRQβ-001属于沙坦类药物作用靶点，目标市场就是占沙坦类
份额，根据有关调查，沙坦类占据整体抗高血压药的25%份额，因此此处目标市场占有率取25%。

③渗透率
国内外均无类似产品上市销售，因此参考胰岛素制剂市场数据进行类比。根据产业信息网公开

数据，国内二代胰岛素和长效胰岛素的平均渗透率为2.3%。预计在研药品渗透率上市前两年较低，
逐步增长，至2033年稳定达到2.3%。

④年用量
根据ATRQβ-001降血压疫苗效果，高血压患者每月使用一支疫苗即可，一年使用量为12支。
营业收入预测如下：

年份
销售金额（万元）

年份
销售金额（万元）

2031年
68,041.33
2037年

183,778.08

2032年
140,393.91
2038年

180,571.79

2033年
162,222.76
2039年

176,977.88

2034年
167,362.16
2040年

174,176.23

2035年
172,664.38
2041年

171,019.43

2036年
178,134.58
2042年

167,487.78
3、营业成本的预测
武汉华纪元可以通过MAH（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选择与国内CDMO/CMO公司合作，委托

其进行生产，以节省后期建设厂房、生产基地的成本。委托生产模式有材料自购、委托加工以及全部
委托CDMO/CMO公司，武汉华纪元只负责研发，并收取成品。本次假设武汉华纪元直接收取成品模
式委托。

4、期间费用的预测
期间费用的预测主要涉及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研发费用的预测，管理费用在研药品上市后按照

占收入比例约11.58%进行预测，销售费用在上市后按照占收入比例约30.24%预测，比例均提取自上
市公司数据。研发费用发生金额参照企业研发计划预测。在研药品上市后，不再考虑研发费用。

综上，关键参数分析均具备合理性。
问题（3）结合问题一中有关产品研发上市及商业化的不确定性，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估值的合

理性。
临床试验是整个药物批准程序中最耗时且成本最高的阶段，其中主要包括临床试验的Ⅰ-Ⅲ期。
第一阶段临床试验(Phase1，Ⅰ)：该阶段通常涉及少数患者并主要关注安全性，潜在的副作用以

及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
第二阶段临床试验(Phase 2，Ⅰ/Ⅱ,Ⅱa,Ⅱb)：如果第一阶段临床试验没有发现药物安全性有问

题，可以进行第二阶段临床试验。该阶段涉及上百名患者，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与对照进行比较来展
示药物的有效性。

第三阶段临床试验(Phase3，Ⅱ/Ⅲ,Ⅲ)：如果第二阶段临床试验表明药物对特定人群的病情有效，
需要设计第三阶段临床试验从而证明药物批准所需的安全性与有效性。该阶段规模最大，通常涉及
数百至数千名患者。第三阶段临床试验除了安全性、有效性数据外还会收集有关适当剂量、与其他
药物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不同人群的影响的信息。

各阶段临床试验过渡成功率均不同，细分到疫苗领域各适应症中，疫苗临床1到3期的预计成功
率分别为65%-80%，50%-60%，70%-85%。

2025年8月，武汉华纪元HJY-ATRQβ-001已进入 IND。临床Ⅰ期的研发成功率可达到整体疫
苗的水平，按65%进行预测。临床2期成功率此次按55%进行预测。临床3期结合武汉华纪元的实
际情况和整体疫苗研发成功率按70%进行预测。

有关产品研发上市，通过二叉树分析法，考虑产品临床Ⅰ期开始到新药上市，每期的成功率参考
相关在研药品各阶段的成功概率数据，选取数据均在合理范围内。

本次分析已综合考虑了在研药品上市之后的商业化相关因素，包括定价策略、渠道管理、医保谈
判等因素。

综上，本次交易估值具备合理性。
三、关于本次交易必要性。本次公司对武汉华纪元增资4274.29万元，并在临床Ⅰ期、Ⅱa期成功

完成前提下，继续为临床Ⅱb期研发等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公司货币资金较为紧张。2025年半年
报显示，公司货币资金余额1.22亿元，同比下降40.44%；前期公司筹措资金偿还用于补流的募集资金
逾期未归还事项。公司主营业务为SPD、IVD的运营，前期并未涉足医药行业。请公司补充披露：（1）
结合公司目前货币资金具体情况及相关安排、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等，说明后续相关款项支付可能
风险及有关解决措施，以保证交易顺利进行；（2）公司本次涉足医药行业的考虑，并结合公司的业务
人员、技术等资源储备和现有经验，以及在不具有明显协同效应且标的资产未来研发进展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说明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与必要性。

【回复】
问题（1）结合公司目前货币资金具体情况及相关安排、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等，说明后续相关款

项支付可能风险及有关解决措施，以保证交易顺利进行；
截至2025年8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约1.35亿元，其中一般资金1.18亿元，募集资金1,700

万元。账面应收账款余额约10亿元，其中应收账款超过2,000万元的客户余额合计6.6亿，客户回款
情况如下：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客户名称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鄂东集团项目

鹤壁市人民医院

安康市中心医院

北京老年医院

许昌市立医院

莘县人民医院

连州市瑞通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湖北省中医院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回款安排/诉讼进度

保理回款中

正常回款中

正常回款中（项目客户构成见“注1”）
已启动法律催款程序

正常回款中

正常回款中

医院申请破产重组，未来重组完成后，可能有部分资金回流

判决已生效，2025年8月已签署和解协议约定分期付款计划

判决已生效，已申请账户冻结、还款协议协商签订过程中

正常回款中

一审已开庭

注 1：鄂东集团项目客户包括黄石市中心医院、黄石市中医医院、黄石市妇幼保健院、国跃东楚
(黄石)医药有限公司。

公司对可能产生坏账损失的大额应收账款采取加速催收、提起诉讼等手段加快货款回收。因应
收账款回款尚需一定时间，且催收和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预计用于支付本项目投资款的其
他资金来源还包括金融机构融资置换自有资金支付、向公司控股股东筹措资金及现有397.77万份库
存股变现等。

问题（2）公司本次涉足医药行业的考虑，并结合公司的业务人员、技术等资源储备和现有经验，
以及在不具有明显协同效应且标的资产未来研发进展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说明本次关联交
易的目的与必要性。

一、涉足医药行业的战略考量
1、行业趋势驱动：老龄化+慢病需求升级，赛道红利显著
从宏观环境看，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速，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

比已达22%，预计2030年将突破25%；而中老年群体是慢病高发人群，其中高血压作为我国第一大慢
病，患者规模超3.3亿人。

当前高血压治疗以“长期口服降压药”为核心方案，存在三大核心痛点：一是患者依从性极低，漏
服、擅自停药现象普遍；二是终身用药负担重，年均用药成本叠加并发症治疗费用，给患者家庭及医
保带来双重压力；三是血压控制达标率低，易引发脑卒中、心梗等严重并发症。

这一背景下，“治疗性疫苗”成为突破传统治疗局限的关键方向——其通过激发机体主动免疫应
答实现长效控压，无需每日服药，有望提高依从率，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无类似成熟产品上市。

同时，公司战略与行业需求深度契合，为公司布局提供广阔场景。
2、主营业务转型需求：破局传统业务瓶颈，培育高附加值增长曲线
近年来公司核心业务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传统 IVD（体外诊断）业务利润承压，受国家集采政策

影响，利润空间持续收窄；二是行业竞争加剧，传统 IVD市场集中度提升。
在此背景下，公司向精益化、AI诊断+生物创新药转型升级，并以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

等信息技术赋能，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诊疗一体化”的智慧医疗创新服务商。
3、前期布局基础：技术+资源双沉淀
公司并非盲目切入医药行业，而是近年来通过关键布局积累了核心能力与资源。公司在 2019

年就投资了万户良方药品福利管理（PBM）项目，该项目是引进了美国的药品控费模式和先进技术，
并结合中国国情形成了以“降药价、保医保、惠民生”为核心的、数据驱动的科技创新型、慢病管理的
解决方案（C-PBM模式）。2020年，公司又战略入股武汉华纪元，已积累慢病管理领域资源及行业认
知，具备跨界拓展的基础。

二、资源储备与经验支撑
1、核心人才团队
1）王政先生，临床医学学士、分子病理学硕士、工商管理学硕士（MBA）学位，曾任职世界500强

的美国丹纳赫集团旗下子公司赛沛（Cepheid）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王政先生长期从事医疗行业，
拥有近30年生物技术领域研发、生产、产品管理、市场营销、创新驱动管理的工作经验，对前沿生物
技术领域的发展趋势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目前担任上海市科委抗菌药物临床前药效综
合评价及临床转化专业技术平台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2）鲁翌先生，华中科技大学医学博士、博士后，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武汉大学全球健康研究
中心研究员、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兼）。入选武汉市“黄鹤英才”重点人才创新项目、长沙市省市级
产业领军人才及湖南省“卓越工程师”荣誉称号。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工董事，（塞力斯）湖北省体
外诊断试剂工程技术中心主任。

3）陈德先生，硕士学历，曾任上海新生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市场经理，Nucleus Center of Clinical
Trial, Melbourne项目经理，亚洲环宇生医科技有限公司市场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武汉华纪元
董事。

4）武艺先生，日本山梨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专业博士，美国新泽西医学院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
后，美国Temple大学血栓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现任苏州大学唐仲英血液学研究中心教授、武汉塞力斯
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专家顾问。

2、公司具有医药行业多年积累的运营经验
塞力医疗深耕医药行业二十余年，始终坚守“为健康中国而创新”的初心，积极引进海外先进的

生命科学创新技术，推动传统医疗服务向精益化、智慧化转型升级，并以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
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诊疗一体化”的智慧医疗创新服务商。

公司已形成两大核心竞争优势：一方面，联合顶尖医疗机构开展技术研发，基于高质量医疗数据
构建人工智能数字化诊疗模型及数据分析体系，有效推动医疗大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持续以技术
创新赋能医药健康主业发展；另一方面，拥有丰富的服务经验及供应链统筹能力，与上游生产厂商保
持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能够全面满足医疗机构一站式采购需求。

在产业链协同布局方面，公司秉持“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原则，通过“战略投资+技术合作”等多
元化模式，积极引入全球范围内具有领先性的医疗技术与资源，重点布局上游核心产品的研发与合
作。例如，公司与全球知名药企在血友病抗凝血酶Ⅲ（AT-Ⅲ）活性检测精确度及适用范围拓展的评
估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结合公司自身在终端渠道运营、医疗服务网络等领域的积累，不仅能为公司
现有业务提供有力支撑，更能为武汉华纪元治疗性降血压疫苗项目的研发推进、市场拓展及海外业
务拓展（BD）布局提供丰富的经验支持与资源保障，助力公司在创新疫苗领域实现突破发展。

三、投资的目的与必要性
1、降低跨界风险：通过增资武汉华纪元可实现“分阶段支付+风险共担”，降低试错成本。
2、保障项目连续性：公司自2020年起持续参与武汉华纪元运营，深度了解项目技术细节及行业

痛点，继续增资可避免“新投资者介入导致的研发中断”，符合项目长期发展需求。
3、协同价值最大化：武汉华纪元作为研发型企业，缺乏商业化能力，公司可通过渠道复用、数据

赋能，提升盈利能力及抗风险能力。
4、符合股东利益：本次交易估值2.72亿元，且采用分阶段支付机制，在控制风险的同时锁定创新

资产，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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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36,270,54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2.9188%。其中傲农投资的一致行动人吴有材持有公司股份3,176,029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1220%，郭庆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0,0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38%。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为满足自身资金需求，吴有材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794,007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305%），郭庆辉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00,05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038%），减持期间为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
的3个月内。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吴有材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3,176,029股
0.1220%

IPO前取得：3,176,029股

注：公司以2020年10月20日为股权登记日，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上述股东
持股股份来源为包含转增后的股数。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郭庆辉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100,050股
0.0038%

股权激励取得：100,05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吴有林

漳州芗城百瑞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吴有材

傅心锋

张明浪

郭庆辉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22,623,016
75,423,192
34,719,710
3,176,029
128,500
100,050
100,050

336,270,547

持股比例

8.5527%
2.8976%
1.3339%
0.1220%
0.0049%
0.0038%
0.0038%
12.9188%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持股5%以上股东

傲农投资执行董事

傲农投资执行董事吴有林先生与其配
偶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

傲农投资执行董事吴有林先生的弟弟

傲农投资执行董事吴有林先生的姐夫

傲农投资执行董事吴有林先生的姐夫

傲农投资执行董事吴有林先生的妹夫

—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吴有材
不超过：794,007股
不超过：0.0305%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94,007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794,007股

2025年11月7日～2026年2月6日
IPO前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郭庆辉

不超过：100,050股

不超过：0.0038%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0,050股

2025年11月7日～2026年2月6日

股权激励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的承诺：
吴有材承诺：自公司在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经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前述锁定期满后，在吴有林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
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且在吴有林离职后的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公司
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系公司股东吴有材先生、郭庆辉先生根据其自身资金安排自主决定的。在减

持计划实施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吴有材先生、郭庆辉先生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01018 证券简称：宁波港 公告编号：临2025-049
债券代码：175812 债券简称：21宁港01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0/2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0/2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24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2025年9月26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

关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9,454,388,39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0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83,631,651.97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0/2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0/2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2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国际码头（宁波）有限公司、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兴集团（宁波）有限公司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
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
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030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所
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30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扣除
10%企业所得税后的金额，即按每股0.0270元进行派发。如其能在公告后10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
合法证明文件，如：①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②以居民企业
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③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
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由公司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
企业股东后，则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并由公司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如该类股东
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公司将按照规定代扣代缴QFII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
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7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27686159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00403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2025-045号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10月10日、13日、14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已于2025年10月15日披露了《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司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临2025-044号）。

● 2025年10月15日、16日，公司当日股票价格再次以涨停价收盘。鉴于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
幅较大，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公司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经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亦未发生重大调整。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10月10日、13日、14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已于2025年10月15日披露了《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司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公告》（临2025-044号）。

2025年 10月 15日、16日，公司当日股票价格再次以涨停价收盘。鉴于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
较大，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公司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2025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9.20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51亿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68亿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
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88307 证券简称：中润光学 公告编号：2025-055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10/22

除权（息）日
2025/10/2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23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10月9日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88,774,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877,4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10/22

除权（息）日
2025/10/2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2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张平华、嘉兴尚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
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0.09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
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0.0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
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0.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2229910
特此公告。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03843 证券简称：*ST正平 公告编号：2025-067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存在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相关风险提示具体如下：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自2025年9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累计涨幅为101.86%，期间15天涨停，4次触及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已对此期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进行了停牌核查，于2025年10月16日披
露了核查结果并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关于股票交易停牌核查结果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复牌后公司股票于2025年
10月16日再次涨停。公司股价短期涨幅与同期上证指数、建筑行业存在严重偏离。股价上涨过快，
严重脱离基本面，并积累了较高的交易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因审计范围受限等原因，公司2024年年报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已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因2024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存在违规担保情形，公司股票已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如上述非标意见所涉事项
在2025年度无法消除，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三、公司矿产资源开采能力不足
公司全资子公司格尔木生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了青海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采矿许可

证》。公司开采能力不足，矿产资源开发未来需大规模投入建设和运营，但公司目前无充足资金、人
员及设备等用于后续开采，矿产资源后续开采进展、能否产生收益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截止2025
年6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为101,723,487.39元，其中因农民工专户保证金、诉讼冻结等受限的货币
资金81,664,227.39元，资产负债率为92.22%。受制于资金投入、市场环境、行业政策及外部环境、人
员缺乏等多重因素影响，矿产资源后续开发进展、能否产生收益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四、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尚未解决
2024年，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水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水利”）的少数股东贵州欣汇盛

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汇盛源”）存在对贵州水利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经公司核查实
际占用资金为1,320.9219万元，2025年7月欣汇盛源以现金方式归还占用资金900万元，截至目前占
用余额为420.9219万元（公告编号：2025-035）。

五、公司业绩持续亏损
202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62亿元，归母净利润-4.84亿元，扣非后的归母净利润-4.75亿元，

202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4亿元，归母净利润-0.88亿元，扣非后的归母净利润-1.15亿元。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03300 证券简称：海南华铁 公告编号：临2025-086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6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对公司送达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1120250033），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
关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